東吳大學99學年度招生委員會（函）
　　　　　　　　　　　　　　　　　　　　　
主  旨：補公告本校法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法律專業組考生潘瑞宏及陳雅靖成績已達初試合格標準，得准參加複試。請  查照。
說  明：
一、本校99學年度招考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初試合格名單前經公告在案。
二、經查法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法律專業組考生潘瑞宏（74110133）及陳雅靖（74110194）申請成績複查，經複查結果，其實際成績已達該學系初試合格標準，依招生簡章之規定，予以補公告，並准予參加複試。

東吳大學99學年度招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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